
附件 1：

宁强县青木川景区管理委员会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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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旅游法》、《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承担青木川景区内风景名胜资源、自然生态资源和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

2、保护风景名胜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景区的自然风

貌和人文景观，合理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3、负责青木川景区旅游开发建设规划编制和修订工作。

4、组织实施青木川景区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规划，对景

区全部建设项目行使管理监督权。建设、维护、管理景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规范设立导览标识、安全警示等标牌，

改善游览服务条件。

5、制定景区管理制度和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预防机

制和应急预案，负责景区的交通、环境卫生、治安、服务业

管理和游览者安全等工作。

6、按照规划组织和扶持景区居民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涉旅生产服务业，制止和限制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涉旅商

服行为。

7、负责领导陕西省青木川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经

营工 作，履行企业出资人权利，指导并参与公司董事会及

经理层工作会议，对公司经营业态及成果负责。

8、负责景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工作；开展旅游



调查统计工作，及时发布旅游相关信息，受理旅游咨询投诉，

维护景区正常旅游秩序。

9、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

本部门内设机构 3 个：综合科、规划建设科、宣传营销

科。

（三）工作亮点及成效

本年度本部门基本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积极开

展与新汉胜境、黎坪、汉江源等周边景区市场共建、客源互

送活动，在持续巩固原有三大主客源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青木川古镇景区宣传及推广营销，深度开发客源，继续加

强与陕甘川渝等地的区域旅游合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为宁强

县青木川景区管理委员会本级（机关），无所属二级预算单

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0 人；实有人员 8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210.17 万元，与上年

相比收、支总计增加 98.67 万元，增长 88.49%。主要是项目

收支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210.1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210.17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

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210.1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0.17 万元，占 61.94%；项目支出 80 万元，占 38.06%；经

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210.17 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增加 98.67 万元，增长

88.49%。主要是项目收支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74.44万

元，支出决算 210.1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82.34%，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98.67

万元，增长 88.49%。主要是项目收支增加。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

化和旅游管理事务（项）。

年初预算 74.44 万元，支出决算 210.17 万元，完成预

算的 282.3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

加。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

化和旅游管理事务（项）。

年初预算 74.44 万元，支出决算 210.17 万元，完成预

算的 282.3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

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0.17 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74.6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医疗费补助、奖励金。

（二）公用经费 55.5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

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

元，收入决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收入决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三公”经费支出。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培训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15 万元，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0.15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

加游客培训频次，提升景区员工综合服务素质。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会议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13 万元，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0.13 万元，主要原因是疫

情过后，新增会议。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副部（省）

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

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100 万元及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2022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2022 年本部

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10.17 万元。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委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指导，以巩固全域旅

游示范区建设成果为契机，以作风能力建设为抓手，以“巩



固 4A 创 5A”为主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景区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展现了新气象。青木川获得“十佳茶旅

融合示范镇”“2022 美丽中国•深呼吸小镇”荣誉称号。

本年度本部门基本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积极开

展与新汉胜境、黎坪、汉江源等周边景区市场共建、客源互

送活动，在持续巩固原有三大主客源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青木川古镇景区宣传及推广营销，深度开发客源，继续加

强与陕甘川渝等地的区域旅游合作。

本部门在部门决算中反映 0 个一级项目的绩效自评结

果，涉及预算资金 0 万元，占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0%。

本部门 2022 年度无主管专项资金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100，

全年预算数 74.44 万元，执行数 210.17 万元，完成预算的

282.34%。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本年

度本部门基本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积极开展与新汉

胜境、黎坪、汉江源等周边景区市场共建、客源互送活动，

在持续巩固原有三大主客源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青木川

古镇景区宣传及推广营销，深度开发客源，继续加强与陕甘

川渝等地的区域旅游合作。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本年度景区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但依然存在政策制约多、招

商落地难、业态不完善、配套有短板等问题和不足。加之今

年以来景区历经 4 次暂停开放共 80 天，且陕甘川等重要客

源地受冲击严重，游客量锐减，收入大跌；景区开发建设与



土地红线、文物保护、秦巴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景区人员

严重不足，管委会核定编制 10 人，现有在职在编干部 8 人，

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规划建设科科长、宣传营销

科科长空缺，古镇旅游开发公司现有员工 24 人。另外，预

算编制不够完整，约束力不强，年初编制预算金额较小，只

计算了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未对具体项目进行提前安排。

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为旅游服务业部门，市场变动性强，对相

关项目没有预测性，故造成年中或者年尾会出现部门旅游项

目支出。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坚决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

部署，坚定信心，强化担当，鼓足干劲，推动景区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在年初时对本部门工作尤其是项目支出做好提

前预测，安排专人做好相关项目的统计，确保预算编制的准

确性；对于指标未及时使用的问题，需要部门安排专人定期

或不定期的对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查，确保资金及时使

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部门 2022 年度无项目支出。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本部门无主管专项资金。

（五）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

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

项数字之和存在小数点后尾差。

2.决算公开表格中部分数据约值万元时显示为零，实际

不为零。

3.本部门的决算数据反映 1 个预算单位的数据汇总情

况。

4.与年初预算单位相比无变化。

5.本部门所属单位只有部门本级，部门本级不再按单位

重复公开。

6.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联系电话：

1916-4341678、13572601939。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